
49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21年白皮书

長体は96％まで

第
２
部 

共
同
问
题
及
建
议

第３章
竞争法

2 0 2 0 年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以 下 简 称
“SAMR”）公布了《<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
见稿）》,并正式公布部分反垄断操作指南，开始施行。同
时，SAMR还公布了平台经济领域和原料药领域的反垄断
指南征求意见稿。执法方面，2020年，全国办结垄断案件
108件，罚没3.91亿元。SAMR主要针对医药、平台经济、
公用事业、建材、二手汽车等行业加强了对反垄断法违法
行为的执法。经营者集中案件方面，加强了对未申报案件
的处罚，同时，也有附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案件以及解
除了附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案件的限制性条件的案件。
对于商业贿赂，持续强化了医药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行业
和领域的规制。

法律法规修订及指南颁布
2020年初，SAMR公布了《<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

征求意见稿)》。该修订草案对中国反垄断法制度进行了一定

程度的完善。2020年10月27日，公布了《经营者集中审查暂

行规定》，并于同年12月1日开始施行，统一协调了过去分散

于各实施细则中关于经营者集中领域的规定。

关于反垄断操作指南，宽大制度及经营者承诺制度、汽

车行业的反垄断法适用、知识产权的行使指南等相关的国

家层面的具体操作指南已经公布，但有关垄断协议豁免以及

确定违法所得和罚款的指南尚未正式出台。

为提升企业的反垄断合规意识，SAMR不仅公布了国家

层面的《经营者反垄断合规指南》，还公布了《企业境外反

垄断合规指南（征求意见稿）》。山东省、河北省等地方也分

别公布了当地的反垄断合规指引。

SAMR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原料药领域的反垄断

指南的征求意见稿，有望进一步加大对这些行业垄断行为

的查处力度。2020年12月1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商

务部颁布了《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自2021年1月18日起

施行。

垄断协议行为规制动向
2020年，SAMR查处了多起涉及垄断协议行为的案件。

具体包括，涉及卡特尔（横向垄断协议行为）的案件，有浙江

省和广东省的混凝土行业协会、贵州省和安徽省的机动车驾

校企业、湖南省的燃气企业、湖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及浙江

省的二手车企业等的卡特尔行为，均已受到罚款等处罚。纵

向垄断行为方面，公布了对某计算机企业限制转售价格案终

止调查的决定书。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制动向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方面，SAMR公布了2020年山东省与

浙江省的医药公司案、青海省与山西省的燃气公司案、浙江

省殡葬服务公司案、江苏省自来水公司案等案件的行政处罚

决定书。同时，反垄断执法部门对拒绝调查或妨碍调查行为

的企业予以了罚款处罚。

经营者集中行为规制动向
2020年，SAMR受理经营者集中申报案件481起，其中审

结473起。虽然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是2020年审结

案件数量仍比上一年的462件略有增加。SAMR加强了对经

营者集中涉及的“抢跑（gun-jumping）”案件即应申报未申报

行为的处罚，对十多起案件做出了处罚决定。其中，医药企

业及平台经营企业的经营者集中未申报行为处罚案件，引起

了各行业的高度关注。

2020年，附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案件共4件，此前附

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被解除限制性条件的案件共1件。

反垄断法相关司法动态
2020年，有关标准必要专利授权许可的诉讼引发社会

关注，同时，涉及平台经营企业的反垄断诉讼案件也频频发

生。关于反垄断纠纷是否属于仲裁范围的问题，最高人民

法院在呼和浩特市汇力物资起诉壳牌（中国）的案件（2019

年）中裁定反垄断纠纷不属于仲裁对象。山西昌林实业与壳

牌（中国）有关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再审案件（2020年）中，

最高人民法院裁定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当事人之间纠纷

应受合同规定的有效仲裁条款的约束。

对商业贿赂的规制
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

为的暂行规定》（1996年11月15日公布施行）等重要实施细

则，至今未根据2019年4月23日修订的新《反不正当竞争法》

做出修订，因此规定与法规之间在协调性与衔接方面存在问

题。2020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

开展了对《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情况的检查，并提交了检

查报告。该报告罗列了有关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监管

工作实施细则不健全等各类实际操作方面存在的问题。

2020年，SAMR及各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重点针对医药

医疗行业和电子商务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加强了对商

业贿赂行为的整治，并查处了有关防疫抗疫医疗物资的商

业贿赂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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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反垄断法的修订等＞
①-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2020年初发布的《<

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来看，
反垄断法律的制度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进
一步完善。希望能够在此基础上，针对垄断协议
的安全港制度、控制权的认定标准和认定条件、
经营者集中免除申报义务的条件和范围等作出
更加明确的规定。此外，希望通过此次的法律修
订，加强对行政机关、公用事业经营者以及经营
者团体等的垄断行为的监管，通过全面落实公平
竞争审查制度来加强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

②-在相关行动指引方面，有关部门于2020年出台了
部分反垄断操作指南，但是在垄断协议认定标准
的豁免制度、对经营者垄断行为进行处罚的确定
标准和确定方法、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相关
制度等方面，依然缺乏明确的执行标准，这导致
监管部门自由裁量的空间加大，从而对企业的行
动形成了障碍，因此希望能够出台详细的操作指
南来对其加以明确。

③-关于对垄断行为的行政调查程序，根据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
程序暂行规定》第51条规定，当事人必须自告知
书送达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陈述和申辩，时
间非常紧迫。尤其是对于外国企业来说，需要根
据翻译后的文件内容来进行研究，导致其难以在
规定期限内完成陈述和申辩。希望对相关法规作
出修改或者通过规范执行，真正保护当事人陈述
与申辩的权利。

④-按照规定，部分外商投资需要接受外商投资安全
审查，但是接受审查的行业、审查标准以及审查
核准的流程依然不够详细、不够明确。希望能够
出台相关指南和实施细则来对此加以明确。

＜禁止垄断协议＞
①-从纵向垄断协议的监管方法来看，在实际执法方

面，行政执法机构依然遵循与“当然违法原则”
相近的思路，而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则采用与
“合理原则”相近的思路，可以说两者的判断标
准并不一致。希望包括行政执法机构与司法机关
在内的各部门能够统一监管标准。

②-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2019年7月1日发布
的《禁止垄断协议暂行规定》，作为调查对象的
当事人基于宽大制度协助开展调查时，必须进行
书面确认并提交相关资料。不过这将很可能给
当事人在其他国家的民事诉讼带来不利影响，导
致其产生犹豫情绪，不愿对调查给予充分配合。
希望能够像其他主要国家那样，在实际执法时，
全面允许以口头方式进行报告。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①-2020年9月出台的《关于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

指南》中规定了以下原则，即在行使知识产权
时，应当考虑适用《反垄断法》。这一点值得肯
定。然而，专利权本身即属于一种具有独占性和

排他性的权利，但有些情况下，无论专利权人是
否已签署同意适用FRAND原则的声明，都会被
强制要求在FRAND条件下对标准必要专利实施
许可。我们担心这种对知识产权的过度限制可能
会对创新产生阻碍。希望能够同时参考其他各国
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在运用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操作指南时确保其一致性。

②-为了防止承包单位延迟支付款项等滥用市场优
势地位的行为，国务院出台了《保障中小企业款
项支付条例》并已正式实施。为使这一条例得到
全面贯彻落实，希望中央政府能够对包括国有企
业在内的大型企业予以强有力的指导，以确保其
按照交易合同回收应收账款并支付应付款项。

＜经营者集中＞
①-经营者集中申报时的“集中”或“控制权”的构

成条件不够明确，有些情况下，特别是进行少数
股权投资时，经营者难以判断是否有申报义务。
希望尽快出台对经营者而言具有可预见性的操
作指南。此外，对于作为经营者集中的申报标准
之一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的营业额”，希望能
够根据中国国内外的经济发展形势对其金额予以
适当上调。

②-关于是否需要就某项交易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
从其判断标准来看，目前已针对需要进行申报时
的标准作出了全面而具体的规定，但是并未提及
免予申报的条件。此外，对于发生在中国境外的
经营者集中行为，其中有些行为即使不会对中国
市场产生任何影响，也同样要求其在中国境内进
行申报。希望通过修改法律或者出台具体操作指
南等方式，明确免予申报的条件，并采取诸如设
定例外规定等措施，将对中国市场完全没有影响
的交易类型从申报对象中剔除。

③-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时，从提交材料到正式受
理，所需时间因交易的具体情况而异，从而导致
有些情况下耗时过长。随着简易申报制度的实施
以及案件审查经验的积累，当前审查效率已有所
提升，但就同一案件在世界各国同步申报时，只
有在中国的申报有时会出现审查日程延滞的情
况，希望能够进一步优化相关工作机制。

④-从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的透明性的观点而言，希
望通过修改法律或者出台具体操作指南等方式
进一步明确审批依据、附条件批准时的依据规
定、市场范围的界定方法等经营者集中审查的标
准，尤其是“保持业务或资产独立性”这一限制
条件的附加与解除的相关标准，并单纯从限制以
及排除竞争效果的角度进行审查。

＜商业贿赂＞
①-《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提及了商业贿赂认定时所

涉及的佣金以及折扣“如实入账”，“利用职权或
者影响力影响交易的单位或者个人”等内容，但
对于其标准和范围，在表述上依然较为笼统。此
外，该法规定，一经认定为商业贿赂，则将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但同样缺乏明确的执行
标准。因此，希望能够尽快出台相关实施细则或
具体的操作指南，以明确其标准。此外，希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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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构成商业贿赂行为的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
等法律责任的适用标准，确立企业在落实防止商
业贿赂体制并向有关部门举报员工个人贿赂行
为时的责任减免制度。

②-自2019年对《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修订以来，
现行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并
未随之做出相应修订。按照该规定，除满足一定
条件的折扣、佣金以及附带馈赠外，在销售过程
中向交易对方提供物品或其他利益的行为依然
可能会被视为违法行为。为防止企业经济活动过
度萎缩，应对法律法规进行修订，使合理范围内
的利益提供合法化，同时希望尽快根据修订后的
《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该暂行规定。


